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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土和人民 

A. 地理位置  

1.  阿尔巴尼亚位于巴尔干半岛西部。北邻黑山和科索沃，东北邻前南斯拉夫

马其顿共和国，南部和东南部与希腊相接。西部和西南部滨亚德里亚海和爱奥尼亚

海。阿尔巴尼亚领土面积为 28,748 平方公里，约 30%的领土海拔 1,000 米以上。阿

尔巴尼亚主要是一个山地国家，丘陵和山脉占领土的三分之二，其余是原野。边界

总长度为 1,049 公里，其中 316 公里滨海，657 公里是陆地边界，48 公里以河为界，

73 公里以湖为界。  

2.  阿尔巴尼亚共拥有 2,875,000 公顷土地，其中 24%(699,000 公顷)为可耕地，

36%(1,027,000)为森林，15%为牧场，25%为其它类型土地。  

3.  沿海平原的气候为地中海式气候，夏季高温干燥、冬季寒冷潮湿。年降雨

量从平原约 1,000 毫米到高原 3,000毫米不等。约 90%降雨发生在 4月至 12月之间。 

B.  人   口  

4.  阿尔巴尼亚有 3,069,275 名居民(2001 年的普查)，密度为每公里 106.8 名居

民。这次普查的结果是 1,530,443 名居民(49.9%)为男性，1,538,832 名居民(50.1%)

为女性。另外，1,294,196 名居民或 42.2%居住在城市，1,775,079 名或 57.8%居住在

农村。  

5.  阿尔巴尼亚人口民族单一。根据 1989 年的普查，人口中只有 2%或者总计

3,182,417 名居民中的 64,816 名属于不同民族：希腊、马其顿或黑山族。  

6.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种宗教在阿尔巴尼亚和平共处，存在穆斯林、贝克塔

什、东正教和天主教四个主要宗教群体。从 1967 年至 1990 年，宗教在阿尔巴尼亚

遭到禁止。  

7.  官方语言是阿尔巴尼亚语。  

8.  人口在 1950至 1980年间增加了 2.4%。在 1979年和 1989年两次普查之间，

人口增加 1.9%。在上个 10 年 1989 年至 1999 年间，该数字下降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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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90 年城市地区出生人口占总出生人口的 32%，农村地区占 68.8%。然而，

1999 年城市地区出生人口占 44.6%，农村地区占 55.4%。出生率已从 1960 年每个妇

女生育 7 个子女下降到 1995 年每个妇女生育不足 2.6 个，1997 年为 2.5 个。1996

年总出生人口中男性占 51.4%，女性占 48.6%。出生率从 1991 年的 77,000 人下降到

1998 年底的 60,000 人。农村地区的出生率比城市地区高约 25%。  

10.  死亡率在 1990 年至 1999 年期间保持不变。这直接影响到人口的自然增长

率。1999 年总死亡人数为 16,720,其中 9,695 人为男性，7,025 人为女性。65%的死

者为 60 岁以上。登记死亡率最高的在农村地区。在 1999 年 16,720 例死亡中，7,837

例或 46.9%发生在城市地区，8,883 例或 53.1%发生在农村地区。  

11.  1992 年批准了流产法。到 1996 年底数字为每出生 1,000 名儿童有 450 例

流产，1997 年比率下降为每出生 1,000 名儿童有 358 例流产。1998 年每出生 1,000

名儿童有 315 例流产。  

12.  1989 年妇女在生产过程中的死亡有 55%是由非法流产造成的，1992 年该

数字下降一半，原因是放开了对不想要的怀孕的流产。过去 10 年中产妇死亡率下

降了一半，但仍维持在高水平：1997 年每 100,000 个活产中约有 16.5 例。  

图 1.  妇女死亡率(每 100,000 个活产) 

 

 

 

 

 

 

 

13.  1990 年至 2001 年间婴儿死亡率下降了一半。东南部地区婴儿死亡率比全

国水平高 4%。注意到在该年龄组里男性比女性的死亡人数高。1999 年在 1 岁以下

的年龄组中，总死亡人数 708 中有 408 人或 57.6%为男性，300 人或 42.4%为女性。

其中 331 例死亡或 46.8%发生在城市地区，377 例或 53.2%发生在农村地区。目前婴

儿死亡率是每 1,000 个活产中有 20 个，死亡率继续呈下降趋势。在东北部地区婴儿

死亡率比全国水平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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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婴儿死亡率(每 1,000 个活产) 

 

 

 

 

 

 

 

 

 

14.  人口的平均年龄是 29岁。人口中 64%以上由 34岁以下的年青人组成。1998

年底达到退休年龄(女性 55 岁，男性 60 岁)的人口占人口的 11%。  

15.  1999 年阿尔巴尼亚人口平均寿命为女性 76.4 岁、男性 71.7 岁。  

16.  人口自由和不受控制地流动影响到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平衡。多数人口居住

在农村地区。1989 年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64.5%，而居住在城市地区

的人口占 35.5%。农村地区人口 1996 年下降到 56%。居住在城市地区的人口 1999

年底占人口的 45.9%。  

17.  1998 年单亲家庭数字为 34,050 个或家庭总数的 4.6%，分别为 28,174 个

女性和 5,877 个男性。  

C.  社会经济数据  

1.  经   济  

18.  1992 年底通货膨胀率为 240%。1995 年底通货膨胀率为 6%，1997 年为

11%。2000 年通货膨胀率为 4.2%。1992 年至 2001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GDP)、通货

膨胀和预算赤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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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和预算赤字* 

时间段  1992-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1997-2001 

国内生产总值年增

长(百分比) 

9.33 -7.00 8.00 7.26 7.76 7.28 6.78 

年平均通货膨胀(百分

比) 

35.0 33.17 20.65 0.39 0.04 2.18 8.29 

在该时间段结束时的

通货膨胀(百分比) 

 42.07 8.69 1.03 4.02 2.94  

预算赤字(百分比)：        

 - 总   额   12.90 10.44 11.49 9.6 9.18  

 - 内   部   10.5 6.4 5.45 3.7 3.1  

* 到 2001 年 3 月的通货膨胀指数，其它数字是预测。  

表 2.  各经济部门的经济增长 

年   份  1997 1998 1999 2000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00 8.00 7.26 7.76 

工   业  -5.60 4.10 6.40 5.00 

农   业  1.00 5.00 3.65 4.50 

建筑业  6.30 21.00 15.00 18.00 

交   通  -20.50 20.00 15.00 15.00 

服务业  -25.00 10.00 12.00 10.00 

19.  1994 年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12.4%，1990 年为 37.2%，1990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1994 年高 25%。  

20.  2000 年经济增长约为 7.8%。1990 年储蓄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7.5%，

而 2000 年为 12%。2000 年的投资为国内生产总值的 19%。  

21.  2000 年总工资预算为 1.416 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增加 14.6%或 1,810 万

美元。  

22.  2001 年外国直接投资估计为 1.43 亿美元。  

23.  2000 年外债总额为 6.14 亿美元，其中 4.02 亿美元欠多边债权人、1.94 亿

美元欠债权人、1,800 万美元是巴黎俱乐部重新安排的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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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99 年-2001 年间的经济金融数据  

 1999 2000 2001 

经济增长(百分比) 7.26 7.76 7.28 

通货膨胀(年平均，百分比) 0.39 0.04 2.00 

通货膨胀(年底，百分比) -1.03 4.02 4.00 

外汇(单位百万美元，  

 月进口和服务) 

481 
4.1 

550 
4.4 

620 
4.6 

经常帐户赤字(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8.0 7.0 7.3 

总预算赤字(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1.5 9.5 9.2 

预算赤字的国内融资 (国内生产总值的百

分比) 

5.2 3.3 2.7 

国内生产总值  17,748 19,125 20,516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百万列克) * 506,205 239,210 594,346 

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百万列克)    

以美元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1992 年-2000 年间的列克/美元汇率：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1美元兑列克 75.03 102.06 94.66 92.79 104.50 148.93 150.64 137.69 143.71 

24.  外债按经济部门分首先包括预算支助 1.75 亿美元，然后运输(道路运输、

铁路和航空运输)1.14 亿美元，农业和灌溉 6,400 万美元。  

25.  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农业和服务业。国家预算收入约 70-80%由海关提供。

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是农业、服务部门和服务业。  

2.  社会数据  

26.  1989 年劳动力市场的特点是高就业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就业人员多

数为男性，占 53%以上。尽管未宣布，失业水平约为 7%。  

27.  根据 1989 年人口普查数据，有工作能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57%。有工作

能力的人口 53%以上为男性。有工作能力的人口当中只有 38%居住在城市地区。1989

年就业人数为 150 万人。男性和女性的就业水平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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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自 1991 年以来，随着私有化进程的开始，劳动力市场发生了变化。1990

年至 1993 年间，国家经历了就业水平下降，分别为 1990 年底 2%、1991 年底 4%、

1992 年底 25%、1993 年底 30%以上。  

29.  1996 年底与 1994 年底相比就业率下降 5%。女性受到工作场所减少的影

响；结果 1996 年底与 1994 年相比阿尔巴尼亚工作妇女的数字下降 10%。就业率在

政府部门以及私营非农业部门分别下降 23%和 3%。在政府、公共和地方政府内就

业与 1994 年相比下降 12%。  

 30.  1997 年底每 100 个有工作能力的人当中只有 59 人就业。每 100 名有工作

能力的女性中只有 45 人就业。就业人员 70%在农业部门工作，约 22%在服务业工

作，只有 8%从事工业活动。  

 31.  1988 年底与上年相比就业下降 2%，与 1994 年相比下降 7%。女性就业率

为 43%，男性为 71%。  

 32.  政府部门的就业水平与上一年(2000 年)相比下降 9%，与 1994 年相比下降

20%。在政府部门中，就业水平与 1997 年底相比下降 3%，与 1994 年相比下降 45%。

妇女参加政府部门工作的比例为 39%。高级官员在该部门雇员中约占 7%，其中 24%

是女性，51%是技术员和专业人员，其中 45%是女性，36%是工人，其中 27%是女

性。私营非农业部门的就业 1998 年与 1997 年相比下降 8%。  

 33.  1999 年就业与上一年相比下降 2%。注意到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私营非农业

部门，约为 7%，以及政府部门，约为 5%。2000 年总就业率为 55%，按性别分类

44%为女性，56%为男性。  

 34.  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力市场主要位于私营部门。阿尔巴尼亚的劳动力市场有

相当大一部分由非正式市场构成，所谓“黑市”，因为雇主没有保险。根据政府劳

动检查员的调查，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占劳动力市场的 30%。对这个领域进行控制

使该现象减少了 5%到 10%。  

 35.  最低工资由部长理事会的命令确定。1990 年最低工资为每月 345 列克，

1999 年为 6,800 列克，2000 年为 7,018 列克。  

 36.  政府部门雇员的平均月工资已从 1990年的 570列克增加到 1999年 12,708

列克和 2001 年的 14,963 列克。2001 年 7 月 1 日政府部门的月平均工资是 20,212 列

克，最低月工资为 7,580 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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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失业率 1994 年底约为 18%。1994 年登记的失业者中，46%为女性，80%

来自城市地区。长期失业者当中，50%以上为男性。其中半数以上为大学毕业生，

60%以上属于 34 岁以下的年龄组。在该阶段从地理区域看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为东北

地区，失业率为 20%至 25%。  

 38.  1995年失业率为 13%。失业结构 1995年底 46%为女性，登记失业者中 12%

为 20岁以下。到 1995年底登记失业者中 50%以上为高中或大学毕业生。失业率 1995

年底与上年相比下降约 35%。1997 年底失业达到 15%。1997 年底长期失业者占登

记失业者中的 84%。  

 39.  1996 年失业率为 12%。长期失业者占登记失业总数的 75%。享受失业待

遇(报酬)的失业人数占总登记失业人数的 24%。登记失业人数最高的位于国家中部，

约为 14%。  

 40.  1998 年失业率约为 16%。1998 年开始执行、关于失业者待遇的新计划。  

 41.  1999 年底与上年相比失业人数增加 2%。全国失业水平达到 18.4%。1999

年底失业者中有 58%属于 34 岁以下年龄组。长期失业者占登记失业者的 86%。  

 42.  2000 年失业率达到 16.8%，女性失业率为 19.3%，男性为 14.9%。  

 43.  2001 年 5 月官方失业率为 14.3%。由于积极的鼓励就业政策，在四年时间

内失业率下降了 10%。  

 44.  1990 年以前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移民完全被禁止。在过去 10 年间出现大

量移民潮，主要移民到希腊、意大利、德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对难民人数

及其所在地缺乏准确的官方数字，因为移民是自发的。根据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的评

估，1990 年至 1997 年间总数为 700,000 人。据认为，在希腊的阿尔巴尼亚移民数

字为 400,000 人，其中 160,000 人为女性，在意大利有 150,000 人阿尔巴尼亚移民，

其中 30%为女性。  

 45.  1990 年以前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特点是从农村地区向各个城市主要是首

都流动。据估计，有 600,000 人居住在地拉那，只有 424,300 人进行了登记。  

 46.  社会保障主要通过三个计划提供：  

− 社会援助：目前有 145,000 个收入极低的家庭享受社会援助。约 41%

的家庭得到全面援助；  

− 丧失能力补贴：目前有 45,000 人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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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22 个专业服务中心向个人提供居民社会服务。  

表 4.  2000 年以列克计算的月收入  

 城市地区  农村地区  

退休者  5 197 1 022 

丧失能力者  3 757 1 109 

家庭养老金  2 637 475 

表 5.  2000 年最高和最低退休金  

 最低养老金  最高养老金  

城市地区  5 148 10 296 

农村地区  1 328 1 328 
 

 47.  保险包括免费医疗服务、家庭医生和报销指定范围的药品。享受全面保险

的人群是 1-6 岁年龄组、学生、接受援助的失业者、退休者、残疾人、孕妇、在生

产后一年内的母亲、军人、老兵、丧失能力的人、以及患癌症或肺结核者，享受 100%

报销。0-1 岁的儿童所有药品免费。  

 48.  医疗服务分公共和私营两部分。目前阿尔巴尼亚有 600 个医疗中心，构成

基本医疗服务机构活动的基础。这些中心 75%位于农村地区，25%位于城市地区。  

 49.  村庄里的一个医疗中心平均为 4,000 个居民提供医疗服务，而在城市一个

医疗中心为 9,000 人提供服务。  

表 6.  教育水平：10 岁及 10 岁以上人口按读写能力分列  

10 岁及 10 岁以上人口  男   性  女   性   

数   字  百分比  数   字  百分比  数   字  百分比  

总   计  2 458 063 100 1 259 979 51.3  1 198 084 48.7  

  可读写(10岁及 10 

  岁以上年龄组) 

2 257 667 91.84 1 203 378 53.3  1 054 289 46.7  

  文   盲  194 873 7.93 53 850 27.63 141 023 72.37 

  无能力  3 822 0.16 2 047 53 1 835 47 

  不   详  1 641 0.07 704 42.9  937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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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0 岁以上包括 10 岁在内的城市地区  

人口按性别和读写能力分列  

 10 岁及 10 岁以

上的人口年龄组  

能读写  文   盲  无能力  不   详  

总计  908 556 864 902 42 256 1 047 351 

  男性  457 490 491 629 8 806 555 154 

  女性  451 066 416 927 33 450 492 197 
 

表 8.  10 岁及 10 岁以上的农村人口按性别和读写能力分列  

 10 岁及 10 岁以

上人口年龄组  

能读写  文   盲  无能力  不   详  

总计  1 549 507 1 392 765 152 617 2 835 1 290 

  男性  802 489 755 403 45 044 1 492 550 

  女性  747 018 637 362 107 573 1 343 740 
 

二、总体政治结构 

A. 历史简况  

 50.  现代阿尔巴尼亚人的祖先是伊利里亚人。阿尔巴尼亚曾在几个世纪内经受

了罗马然后是奥斯曼的入侵。阿尔巴尼亚于 1912 年 11 月 28 日脱离奥斯曼帝国宣

布独立。  

 51.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建成议会制共和国，后又转为君主立宪制。佐格

王一世统治国家直到 1939 年阿尔巴尼亚遭到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国际联盟于 1920

年 12月 17日接受阿尔巴尼亚为成员，并且国际联盟于 1921年 11月 9日承认了 1913

年在伦敦举行的大使会议确定的阿尔巴尼亚边界。  

 52.  1944 年 11 月阿尔巴尼亚从纳粹占领下解放后，国家在约 50 年内实行一

党制、经历了孤立和全面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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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东欧的民主变革以及来自人民，特别是大学生的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政府

允许建立独立的政党，标志着为时半个世纪的一党统治结束。  

 54.  1990 年代以后阿尔巴尼亚获得了基本公民和政治权利。国家通过长期和

困难的转型过程，正采取重要的步骤以巩固民主机构和国家的法制。  

B. 国家结构情况  

 55.  阿尔巴尼亚是一个议会制共和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宪法》第 1 条)。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政府体制基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的分立和

平衡(《宪法》第 7 条)。  

1. 立法权  

 56.  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为一院制，有 140 名成员，每四年选举一次。100

名成员由人民在单一议员选区直接选举，40 名成员从政党或政党联盟名单中选出

(《宪法》第 64 条)。  

 57.  议会选举于议会任期结束前 30 至 60 天内并且不迟于解散后的 45 天内举

行。阿尔巴尼亚议会的任期持续到新一届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在此期间议会不能

颁布法律或作出决定，已制定的特殊措施除外(《宪法》第 65 条)。  

 58  每个年龄已达 18 岁的公民，即使是在选举当日满 18 岁，均有权选举和被

选举为代表(《宪法》第 45 条)。下类人员不辞职就不能作为候选人或被选举为议会

成员：  (a) 法官、检察官；  (b) 正在履行职务的军人；(c) 警察和国家安全人员；

(d) 城市、公社和县的主席在执行公务的地方；(e) 选举委员会主席和成员；(f) 依

照法律规定的共和国总统和国家行政机关的高级官员(《宪法》第 65 条)。未经议会

同意不能对议员进行刑事起诉(《宪法》第 73 条)。  

 59.  部长会议、每个代表以及由 20,000 名选举人组成的小组都有权提出法律

草案供议会讨论。一些重要法律如《选举法》须经议会全体成员的五分之三通过。

法律经总统签署并在《官方文告》上发表后方生效(《宪法》第 8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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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总统  

 60.  国家元首为共和国总统，由议会全体成员五分之三多数选举产生，任期五

年。当经过五轮投票后仍不能获得多数时，则解散议会。新议会与上届议会一样以

同样的多数选举总统。若新的议会甚至也不能达到此多数，则解散议会，总统再由

其后组成的议会全体成员通过多数选举产生。  

 61.  当共和国总统暂时不能履行职责或职位空缺时，由议会议长接替并履行其

权力(《宪法》第 87 条)。  

 62.  总统行使国家元首的主要职能：他或她制定议会大选的日期；依法行使大

赦权；任命总理和其他部长；任命和确认法官；接受外交代表的全权证书；签署国

际协定(《宪法》第 92 条)，行使立法提案权并给予政治避难权。共和国总统有权将

法律退回重审一次(《宪法》第 85/1 条)。  

2. 行政权  

(a) 部长会议  

 63.  部长会议是最高行政机构，由总理、副总理和部长组成。总理是部长会议

主席。总理由共和国总统在议会开始时根据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或政党联盟

的建议任命。部长由共和国总统根据总理的建议任命和免职。部长会议确定国家总

体政策的原则方向。它根据总理或各个部长的建议作出决定。部长会议在必要时和

紧急情况下为采取临时措施可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这些法令立即提交议会，

若议会在 45 天内未予批准，法令失效并失去追溯力。  

(b) 地方政府  

 64.  地方政府的单位是公社、城市和地区。(2000 年 7 月 31 日的第 8652 号法

律“关于地方政府的组织和职能”)。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划分为 12 个区、65 个市和

309 个公社。每个公社、城市或地区有自己的地方政府机构。城市或公社的行政机

构首脑是主席，由人民通过秘密投票直接选举产生。议会以同样的方式选举产生，

议会是地方政府单位的代表机构。行政长官是政府在地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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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宪法》第 13 条规定了对地方政府下放权利和实行自治。《宪法》第 108

至 115 条规定地方政府有权独立地管理收入和颁布命令及决定，对所管辖的单位具

有总体强制效力。  

3. 司法权  

 66.  司法权用于解决与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相关的纠纷。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

一审法院行使司法权。法院行使三种管辖权：民事管辖、刑事管辖和行政管辖。  

 67.  最高法院拥有初始管辖权和审查管辖权。在审理对共和国总统、总理、部

长会议成员、议会成员、最高法院法官和宪法法院法官的犯罪指控时 (《宪法》第

141 条)，最高法院有初始管辖权。在审查对初审和上诉法院裁决的申诉案件中，最

高法院拥有审查管辖权。  

 68.  最高法院由民事、刑事和军事庭组成，由共和国总统任命并经议会同意的

17 名法官组成，任期九年，没有连任权。  

 69.  上诉法院审查一审法院裁决当事方提出上诉的所有问题。在这些案件中，

法院由三名法官组成。上诉法院对问题进行总体裁决，不限于在法律行动中提出的

理由。  

 70.  上诉法院在地区设立，由共和国总统根据司法部长的提议并经高级司法委

员会同意指定。在下列地区设立了六个上诉法院：地拉那、Shkodra、Durres、Korçe、

Gjirokaster 和 Vlora。这些法院的法官总数为 52 人。上诉法院法官由共和国总统根

据高级司法委员会的建议任命。  

 71.  在每个司法区均设立了一审法院(总数为 29 个，目前有 293 名法官在那里

工作)。它们职责广泛，覆盖所属的地区。只由一名法官主持审理，但在不同的判决

中，可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庭审理。  

 72.  军事法院由一审和上诉军事法院组成。实际上法律已有预见，由接近司法

区的法院行使初审军事法院的职能。上诉军事法院单独行使其职能(总部位于地拉那

市)。  

 73.  高级司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高等法院院长、司法部长、由议会选出的

三名代表、由全国司法大会选出的各个级别的九名法官组成，任期五年。委员会依

法决定法官的调任及纪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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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检察官办公室进行刑事起诉，在法院中代表国家。总检察官由共和国总统

经议会同意任命(《宪法》第 148 和 149 条)，并根据议会的建议可由共和国总统解

除其职责。检察官依《宪法》和法律独立行使权力。  

 75.  “高级国家监督机构”管理国家机构的经济活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对

国家资金的使用和保存、国家拥有一半以上所有权或股票的单位法人的经济活动

(《宪法》第 162 至 165 条)。高级国家监督机构主席经共和国总统提名由议会任命

和解职，任期七年。  

4. 宪法法院  

 76.  宪法法院仅依照《宪法》行事。在履行《宪法》和法律指定的责任时，完

全享有组织、行政和财务独立。  

 77.  宪法法院由九名成员组成(资深律师，至少有 15 年工作经验)，由共和国

总统经议会同意任命，任期九年，不能连任。  

 78.  宪法法院在履行权力时只根据共和国总统、总理、不少于五分之一的议员

以及高级国家监督机构主席的要求行事。此外，它还可以应下列人士或机构要求行

事：人民检察官、地方政府机构、宗教社区机构；政党和其他组织，当它们主张有

关问题与其利益相关时；以及每个法官，当他审理问题时，发现法律与《宪法》或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协定存在冲突。宪法法院具有下列主要职能：对《宪

法》和法律作出解释、判断法律和规定不符合国际协定、以及判断法律不符合国际

法的规定或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缔结的国际协定。  

三、保护人权的总体法律框架 

A. 对人权事务拥有管辖权的机关  

1. 立法机关  

 79.  阿尔巴尼亚议会：  

− 根据《宪法》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规定讨论和批准法律；  

− 听取提交给总检察长和高等法院院长的关于尊重基本人权和自由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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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问题召集总理和部长；  

− 批准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领域的国际公约。  

 80.  关于人权、少数人和请愿问题的议会委员会：  

− 审查法律草案是否符合人权和基本宪法权利；  

− 就审查法律草案中出现的问题向阿尔巴尼亚议会全体会议提交书面报告； 

− 审查关于人权和基本自由的申诉和请愿，将其提交各机构解决并跟踪

解决情况；  

− 控制所有政府机构执行人权和基本自由领域立法方面的活动；  

− 进行宣传活动，广泛宣传尊重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2. 行政机关(部长会议和地方政府) 

 81.  行政机关提出法律建议、颁布执行法律的规定并采取行政措施。  

3. 司法机关  

 82.  宪法法院：  

− 保护正常法律程序的宪法权利(《宪法》第 131条 f款)。对当正常法律程序

权利遭违反，个人在用尽一切上诉手段后有权向宪法法院提出上诉； 

− 当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五分之一成员、高级国家监督机构主席、

监察员、地方政府机关和非政府组织提出申诉时，审查会破坏人权和

基本自由的废除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令的要求 (关于宪法法院的第

8577/2000 号法律第 49 条)。  

 83.  一审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通过个人对被视为违反权利、自由、合法

宪法利益的公共机构的行为或态度以及针对他个人的指控方面，提出的申诉，保护

个人的权利、自由、合法的宪法利益。  

4. 监察员  

 84.  人民检察官是基于 1998 年《宪法》的一个新机构。该机构于 2000 年开始

活动。监察员保护个人(阿尔巴尼亚人或外国人)的权利、自由和法律利益免受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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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机构的行动或不作为、非法和不规范行动的影响。监察员独立地履行其职责(《宪

法》第 60 条)。  

 85.  除《宪法》以外，监察员机构的职责由 1999 年第 8454 号法律(关于监察

员)作出规定。  

 86.  该机构：  

(a) 审查个人或个人团体提出的违反权利的申诉；  

(b) 当它判断法律和规范性法令违反基本人权和自由时，要求宪法法院进

行审理；  

(c) 建议公共行政机构答复个人或个人团体提出的申诉；  

(d) 向违反权利的行政机关的监督机构就如何纠正违反作出建议。  

 87.  监察机构不是决策机构，不享有执行权。  

B. 声称他或她的权利受到侵犯的个人拥有的补救办法  

 88.  由于政府机构的行动或非法不作为造成损害时，人人有权根据《宪法》和

生效的法律得到保护、提出申诉、恢复原状和/或得到赔偿(《宪法》第 44 条)。  

 89.  法律文书给予行政和法律上诉权。每个公民或法律实体有权要求公共行政

部门保护它的直接合法利益，当它的利益未受到直接损害时，保护它的总体利益，

例如就公共健康、教育、文化遗产问题(1999 年 5 月 12 日的第 8485 号法律《阿尔

巴尼亚共和国行政程序法》)。  

 90.  一个人遭非法拘禁将得到赔偿。检察官在结束审问时有权宣布中止案件的

审理或要求宣布受审的被拘留者无罪(《刑事程序法》第 328 条)。被宣布无罪者有

权要求对非法拘禁给予赔偿。对非法拘禁的赔偿为 5,000 列克。  

 91.  一个人即使在判决执行后被宣布无罪的情况下也将得到赔偿。《刑事程序

法》(1996 年)预见对裁决进行复审的情况，即使在判决已经执行或者案件已结束审

理的情况下，特别是法律有规定的情况下。被判刑者或其亲属在要求对已经作出的

裁决进行复审方面不受时间限制。对已经发生的犯罪，从一个人被宣判无罪之日起

五年内，检察官有权上诉对案件进行复审(《刑事程序法》第 449/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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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当法院宣布一个人无罪时，法院命令归还支付的所有罚款、诉讼费、拘留

费、解除安全措施、以及归还没收的被宣布无罪者的所有贵重物品和财物，除了携

带、流通、使用、运输或者生产导致刑事罪刑的物品。  

 93.  《刑事程序法》第 459 条预见对不公正裁决的赔偿权。在审查裁决时被宣

布无罪者，有权对判处的刑期和因此造成的家庭问题要求赔偿。  

C. 基本人权和自由与《宪法》  

 94.  阿尔巴尼亚法律制度承认和保障人权国际文书承认的所有权利和基本自

由。在民主变革后，这些权利首次在 1991 年的《一般宪法规定》(1993 年修订)及后

来的 1998 年《宪法》中得到认可。这些权利还得到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批准的一套

完整的国际公约以及已经通过的执行公约的法律的认可。  

 95.  《宪法》规定国家支持人权和自由，国家必须保护和尊重人权和自由(第 3条)： 

− 第 15 条：人权和自由不可分割、不可更改、不容破坏，是一切司法秩

序的基础；  

− 第 18 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任何人不应受到基于性别、种族、

信仰、人种、语言、政治、宗教或哲学信仰、教育、经济或社会状况

的歧视。本条款并不禁止积极的歧视并允许对某些类别的人给予特殊

待遇或支助，例如，对低收入家庭有才能的学生进行强化教育；  

− 第 20 条预见对少数人提供保护，同时保障他们“法律面前的平等权

利”。本条款预见“他们有权在不受阻碍或强迫的情况下自由地宣布

他们的民族血统、文化、宗教和语言”；和  

− 第 15 条至第 58 条保障人人享有公民、政治、文化和经济权利，但未

阐述歧视的定义。  

1. 个人权利和自由  

 96.  《宪法》保障这些个人权利：  

− 第 21 条：人的生命权；  

− 第 22 和第 23 条：言论自由和得到信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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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4 条：宗教自由；  

− 第 25 条：防止酷刑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 第 26 条：防止强制劳动；  

− 第 27 条：人身自由，除法律有规定的情况外；  

− 第 28 和第 29 条：公平审判权和对剥夺自由者实施法律保护；  

− 第 30 条：被告推定无罪；  

− 第 31-35 条：在刑事审判过程中被告的权利；  

− 第 36 条：通信自由和保密；  

− 第 37 条：住宅不容侵犯；  

− 第 38 条：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权利；  

− 第 39 条：拥有阿尔巴尼亚国籍的个人以及拥有外国国籍的个人享有不

被单独或集体从国家驱逐的权利，法律有规定的情况除外；  

− 第 40 条：住房权；  

− 第 41 条：财产权  

− 第 43 条：对司法裁决的上诉权；  

− 第 44 条：恢复原状或赔偿权。  

2. 政治权利和自由  

 97.  这些权利包括：  

− 第 45 条：表决和被选举权；  

− 第 46 条：为合法的目的集体组织起来的权利；  

− 第 47 条：和平和非武装地集会及参加这些集会的权利；  

− 第 48 条：寻求法律补救办法的权利；  

3.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自由  

 98.  这些包括权利：  

− 第 49 条：选择职业、工作地点、以及个人职业培训体系的自由；  

− 第 50 条：雇员为保护工作利益组成工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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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1 条：罢工权；  

− 第 52 条：社会保险权；  

− 第 53 条：结婚和建立家庭权；  

− 第 53-54 条：得到国家对婚姻、家庭、儿童、青年、孕妇和年轻母亲

特殊保护的权利；  

− 第 54条：儿童有权受到保护，免受暴力、虐待，特别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

使用未成年人，可能导致损害健康、道德或危害其生命或正常发展； 

− 第 55 条：享受由国家和医疗保险提供的医疗权；  

− 第 56 条：了解环境及保护环境情况的权利；  

− 第 57 条：教育权；  

− 第 58 条：艺术创造和科学研究权及其版权。  

 99.  《阿尔巴尼亚宪法》未对人权国际文书受到减损的情况作出任何规定。只

根据这些公约确定的减损规定，进行减损。  

D. 保护和尊重基本人权的法律  

 100.  根据 1991 年 4 月 29 日的第 7491 号《关于主要宪法规定的法律》和增补

的“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章节(1993 年 3 月 31 日的第 7693 号法律)，起草了关

于保护和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法律。该领域的一些重要法律是：  

− 1991 年 8 月 2 日的第 7495 号法律“国家秘密警察组织法”；  

− 1992 年 6 月 24 日的第 7574 号法律“关于法律制度的组织架构和民事

和刑事程序法的一些变化”；  

− 1994年 5月 31日的第 7824号法律“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辩论律师制度”； 

− 1995 年 7 月 21 日的第 7895 号《刑法》；  

− 1995 年 3 月 21 日的第 7905 号《刑事诉讼法》；  

− 1996 年 7 月 27 日的第 7850 号《民法》；  

− 1996 年 3 月 25 日的第 8116 号《民事诉讼法》；  

− 1995 年 7 月 12 日的第 7961 号《劳动法》；  

− 2000 年 5 月 8 日的第 8609 号《选举法》；  

− 1991 年 7 月 25 日的第 7502 号“政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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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 11 月 25 日的第 8553 号“国家警察法”；  

− 1998 年 8 月 5 日的第 8389 号“阿尔巴尼亚国籍法”；  

− 1998 年 12 月 14 日的第 8432 号“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庇护法”；  

− 1999 年 5 月 27 日的第 8492 号“外国人法”；  

− 2000 年 11 月 23 日的第 8668 号“阿尔巴尼亚公民护照颁发法”；  

− 2001 年 4 月 23 日的第 8773 号“集会法”；  

− 1998 年 7 月 30 日的第 8378 号“大学以上教育制度法”；  

− 1994 年 4 月 6 日的第 7810 号“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大学教育法”。  

 101.  《家庭法》尽管于 1982 年获得通过，规定了家庭中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

和义务。  

E. 阿尔巴尼亚为缔约国的国际人权公约  

 102.  阿尔巴尼亚自 1955 年 12 月 14 日以来一直是联合国会员国，并且批准了

该组织保护人权的几乎所有主要公约。阿尔巴尼亚批准了以下公约(年代列在括号内)： 

− 1947 年《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日内瓦公约》(1957 年)；  

− 1948 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55 年)；  

− 1949 年《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境遇日内瓦公约》

(1957 年)；  

− 1949 年《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1957 年)；  

− 1949 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1957 年)；  

− 1951 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盈利使人卖淫的公约》(1958 年)； 

− 1951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 1957 年《已婚妇女国籍公约》(1960 年)；  

− 1957年《废止奴隶制、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 

− 1960 年《取缔教育歧视公约》(教科文组织)(1963 年)；  

− 1966 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 1967 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  

− 1968 年《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1971 年)；  

− 1969 年《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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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6 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1 年)；  

− 1980 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1996 年)；  

− 1987 年《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1994 年)；和  

− 1989 年《儿童权利公约》(1992 年)。  

 103.  阿尔巴尼亚批准了国际劳工组织的下列公约：  

− 《(工业)未成年人夜间工作公约》，1919 年(第 6 号)，1932 年 3 月 17

日批准；  

− 《(农业)结社权利公约》，1921 年(第 11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海上)未成年人体格检查公约》，1921 年(第 16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强迫劳动公约》，1930 年(第 29 号)，1957 年 6 月 25 日批准；  

− 《带薪假期公约》，1936 年(第 52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工业)未成年人体格检查公约》，1946 年(第 77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非工业部门)未成年人体格检查公约》，1946 年(第 78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结社自由及保障组织权利公约》，1948 年(第 87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组织权及共同交涉权公约》，1949 年(第 98 号)，1957 年 6 月 3 日

批准；  

− 《同酬公约》，1951 年(第 100 号)，1957 年 6 月 3 日批准；  

− 《废止强迫劳动公约》，1957 年(第 105 号)，1997 年 2 月 27 日批准； 

− 《歧视(就业及职业)公约》，1958年(第 111号)，1997年 2月 27日批准； 

− 《最低年龄公约》，1973 年(第 138 号)1998 年 2 月 16 日批准。  

 104.  阿尔巴尼亚自 1995 年 7 月 13 日以来一直是欧洲委员会的成员。阿尔巴

尼亚已签署和批准大量欧洲委员会通过的重要文件，其中我们可提及：  

− 《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1951 年(经 1996 年 7 月 31 日的第 8137

号法律批准)以及该公约的第 1、2、4、6、7、11 号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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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1995 年(经 1999 年 6 月 3 日第 8496 号

法律批准，没有保留)；  

− 《跨界电视欧洲公约》1999 年(经 1999 年 9 月 9 日的第 8525 号法律

批准)；  

− “欧洲现代语言中心部分协议”，奥地利格拉兹(经 2000 年 12 月 1 日

的第 8706 号法律批准)。  

F. 作为国家法律制度一部分的保护人权文书  

 105.  阿尔巴尼亚参加的每个国际文书均为阿尔巴尼亚国内司法制度的一部

分。《宪法》第 5 条规定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应执行强制性的国际法。《宪法》第 116

条规定，经批准的国际协定为“在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全境内有效的规范性法令”。 

 106.  《宪法》第 122 条规定每个经批准的国际协定“在《官方公告》发表后

即成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部分”。该条款规定“已经批准的国际协定直接具有强制

性，优先于与国际协定有冲突的阿尔巴尼亚法律”。当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已批准参

加国际组织的协定并明确地表示直接遵守协定时，国际组织的规定与国内法发生冲

突时，国际组织的规定优先于国内法。  

 107.  《宪法》第 121 条规定国际协定并且涉及下列方面需经批准(a) 领土、

和平、结盟、政治和军事事务；(b) 人权、自由、《宪法》确定的国民义务；(c) 阿

尔巴尼亚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地位；(d)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履行财政义务；

(e) 批准、更改或修订法律。  

 108.  公约的一些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反映在《民法》或者《刑法》等

各种法律当中，例如，《刑法》第 86 条将酷刑定为应予处罚的犯罪：“对酷刑和

任何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判处 5-10 年的监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 20 条规定“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

敌视或者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刑法》第 265 条提及该项规定并表示

“对仇恨和种族、民族或宗教争论及起草、保护或散发含有此内容的书面材料依法

判处罚款或最多十年监禁”。  

 109.  控制执行人权的机制包括议会、法院体系、检察官办公室、监察员、公

务员委员会、以及政府劳动检查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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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和宣传 

A. 提高公众和当局的意识  

 110.  批准一项国际公约需要有正式的译文。因此，所有人权《公约》正由在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展开活动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进行翻译，但还没有正式的译文。  

 111.  2001年 5月 14日的第 8678 号法律要求司法部的国际和司法关系司处理

国际文书的正式译文问题。  

 112.  到 1999 年只在《政府公告》上发表了有关法律，批准的文书没有阿尔巴

尼亚语的文本。1999 年以后这些文书在《官方文告》上发表，印行 4,200 册，这些

《官方文告》已经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机构、所有法院系统和公众分发。  

 113.  在提高公众对保护和尊重人权问题的意识方面，展开广泛活动的最重要

的非政府组织是：阿尔巴尼亚人权中心、阿尔巴尼亚非政府组织论坛、阿尔巴尼亚

公民社会基金会、阿尔巴尼亚青年理事会、阿尔巴尼亚――赫尔辛基委员会、阿尔

巴尼亚人权小组、阿尔巴尼亚媒体研究所、阿尔巴尼亚妇女独立论坛、妇女非政府

组织委员会、妇女咨询中心。  

B. 负责报告过程的政府机构  

 114.  直到最近阿尔巴尼亚没有任何机构负责编写关于执行国际人权公约的报

告。因此，首份报告(关于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于 2002 年 5 月提

交，其后提交了关于执行《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报告。  

 115.  根据总理 2000 年 5 月 5 日发布的第 134 号令，起草联合国人权公约国家

报告的责任交给由外交部负责协调的一个跨部工作小组。各个国际文书经批准供各

国签署后，即由外交部启动批准程序。  

 116.  该小组由下列各部委的代表组成：司法部、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事务部、

教育和科学部、地方政府和权力下放部、统计研究所、平等机会委员会、以及儿童

权利中心(非政府组织)。  

 117.  该小组有责任提供起草报告所需的数据、组织各机构和法律实体提供咨

询意见并与其保持联系，因而确保它们在报告起草中提供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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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起草这些报告时，指定承担此项任务的机构将得到活跃在人权领域的非

政府组织的协助。  

 119.  由于阿尔巴尼亚刚开始报告进程，将这些报告的起草交给公众进行广泛

讨论的时机尚未成熟。  

 

 

--  --  --  --  -- 

 

 

 


